山东省泰山医院双向转诊管理制度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深化医改目标任务，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工作，为患者提供“一站式”转诊会诊服务，构建科学、合理、有序就医诊疗新格局，力争做到“大病不出市，一般病在县市区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确保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医疗服务，结合医院实际，制定本工作制度。
一、中心宗旨
第一条  制定本工作制度目的为规范医院转诊会诊工作，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
第二条  医院转诊会诊服务工作应以患者为中心，以上下转诊、MDT会诊机制建设为突破口，为患者提供“一站式”转诊会诊服务，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确保患者得到系统连续、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二、组织架构与职责
第三条  医院成立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工作专班，由院长担任组长，业务副院长担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和科室负责人为成员。专班负责审定转诊会诊相关制度，服务规则，统筹解决转诊会诊工作中的相关事宜。
第四条  医院设立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应遵循“便民为民、科学引导、智慧赋能、资源共享”原则，负责日常转诊会诊工作的组织实施和协调。
第五条  各临床科室负责人负责本科室患者的转诊会诊服务工作，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第六条  医院相关部门和科室应密切配合，为转诊会诊服务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三、转诊会诊服务范围与程序
第七条  转诊会诊需求应符合但不限于以下条件:
(一)患者直接申请的;
(二)本院临床科室发出会诊请求的;
(三)下级医疗机构发出会诊请求的；
(四)同级医疗机构发出会诊请求的；
(五)相关部门、单位根据外转就医备案推送的；
(六)临床科室及医生报告患者有转外就诊倾向的。
第八条  转诊会诊程序:
(一)转出或会诊:患者或家属向主管医生提出申请，经主管医生评估后，报科室负责人，科室负责人审核后，报医务部审批，转诊会诊服务中心负责具体调度协调。
(二)转入或会诊:患者在其他医疗机构治疗过程中，需要转到我院继续治疗的或请我院会诊的，由原医疗机构出具转诊或会诊申请，报医务部审批，转诊会诊服务中心负责具体调度协调。
四、转诊会诊服务质量安全与评价
第九条  医院应定期对转诊会诊病例进行分析总结，对异常外转情况深入剖析，提出改进措施，加强对转诊会诊工作的监督和考核，确保转诊会诊工作质量和安全。
第十条  医院应加强与上下级医疗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建立服务质量反馈机制，收集患者及家属意见，持续改进服务流程，为转诊会诊患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第十一条  将转诊会诊工作纳入科室及人员绩效考核，配合医院及上级部门开展的监测评价工作，确保各项指标符合要求。
五、宣传与培训
第十二条  通过医院官网、官微、宣传栏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转诊会诊政策与服务流程，提高知晓率。
  第十三条  对全院医务人员，特别是临床一线人员进行转诊会诊政策、流程及制度的培训，强化主动服务意识。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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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转（会）诊流程
	患者
	临床科室
	医务部
转诊会诊中心
	上级医疗机构

	开始
患者提出转诊会诊需求

	科主任审核备案
结束
主管医生评估并提出申请
主管医生接收转诊会诊意见
主管医生评估并提出申请

	转诊会诊中心传送转诊会诊意见
转诊会诊中心发送转诊会诊申请
医务部审批

	上级医院反馈会诊意见
审核、安排会诊并评估转诊可行性




 附件2：        
转入（会诊）流程
	医疗机构
	医务部
转诊会诊中心
	临床科室

	医疗机构接收反馈并进行相应安排
医疗机构发起转（会）诊流程
开始

	医务部审核备案
转诊会诊中心对接协调
转诊会诊中心接收临床科室评估反馈
转诊会诊中心接收相关资料

	结束
临床科室评估
（必要时需MDT、外聘专家参与）




